附件二

	南投縣政府錄影監視系統調閱影像資料申請書

	申請人

姓名
	
	戶籍地
	
	申請人

簽章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居住地
	
	

	連絡

電話
	
	
	
	

	代理人

姓名
	
	戶籍地
	
	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居住地
	
	

	連絡

電話
	
	
	
	

	申請閱覽

之案件

及理由
	

	申請閱覽

之地點
	
	申請閱覽

起迄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請

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受理單位初步審核意見
	業務單位會審意見
	核准人員批示

	
	
	

	備考
	· 為維護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受理單位於受理申請調閱案後於3日內審核完畢並答覆申請人知悉（審核過程，本申請書可以用傳真方式辦理）。

· 本申請書非經司法機關核准不得燒錄影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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